
書面質詢
羅彩燕議員

就居民外遊簽證問題及推動澳門對外經貿發展提出書面質詢

近日有傳媒報道，有市民在社交網絡平台分享赴印尼旅遊經歷，因其簽
證問題而導致行程安排受阻，並質疑身份證明部門未有及時更新及更正
資訊，相關報道引起部份網民在社交平台上激烈討論，有關部門須在事
後作出更正及啟示，但依然有不少市民在社交平台詬病其積極性和效率。

然而，本辦事處亦認為相關事件並非全屬身份證明局責任。對於身份證
明及旅行證件相關事項，市民可能會很自然地第一時間聯想到身份證明
局。但事實上，查閱關於身份證明局的職權和權限，其實亦沒有清晰列
明關於旅遊證件的簽證查詢及公佈的事實，故可以理解為，有關部門乃
出於盡職或緊隨過往做法，兼顧性地公開列出相關旅遊簽證事項的資訊，
對於未有及時收到更新資訊或沒有及時作出更正，實屬可理解。並且身
份證明局亦沒有正當權限和職責，主動地向其他國家查詢。

根據基本法第13條規定，外交事務權限屬於中央人民政府，而第三款則
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門可自行處理對外事務，而所謂的「對外事
務」，根據《基本法》第136 條的規定：「澳門特區可在經濟、貿易、金
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就其自治範圍內
的諸多事項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
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換言之，特區政府有權就旅遊簽證往來、商貿
合作、出入境等問題與其他國家自行簽訂協議。

而從今次的簽證資訊事件背後，表明了有關國家仍然保持了對香港落地
簽的優惠，但卻因某些未知原因，單方面與澳門取消了相關的協定，而
且至今亦似乎沒有專責部門或人員對此作出後續的跟進行動。

有關國家一直是澳門重要的旅客來源之一，根據資料顯示，目前印尼位
居澳門國際客源市場第4位，佔據十大客源市場第7位。而過去亦一直是
澳門重要的貿易合作對象，故此今次事件有可能會影響或者削弱兩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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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關係，更加不利於澳門作為世界旅行休閒城市以及超級聯繫人角色。

為此，本人僅提出以下質詢：

站在對外交往聯繫層面，以及從職責權限層面來看，對於今次落地簽1.
證的事件通報，似乎旅遊部門比身份證明部門更為對口，更為適合，
故此特區政府會否考慮適當調整部門職責？例如將相關職責撥歸旅遊
部門或其轄下的旅遊危機管理部門，責成與澳門經常聯繫的國家和地
區作主動的定期查詢和通報？
請問特區政府有否向有關國家查詢了解關於取消澳門居民可落地簽證2.
優惠的原因？特區政府將會採取何種方式、何種渠道，與有關國家展
開對話磋商，為澳門爭取有利和公平的互惠協定？
翻查有關資料，於2017及2018年度期間，特區政府曾經在當地設立3.
「旅遊局駐印尼市場代表」，但2019年起便沒有後續，似乎沒有再
建立與該國恆常性的官方代表聯繫單位。請問特區政府沒有繼續設立
代表處的原因為何？政府長遠會否考慮透過司級或更頂層的單位，善
用基本法所賦予的對外事務權利，作頂層的統籌規劃，並責成各部門
按其職責，積極與其他國家開展有利於澳門經貿旅遊等發展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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